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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纳赛尔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卡塔尔) 

   

成员： 阿根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约拉尔先生 

 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克新先生 

 刚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奎贝先生 

 丹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克里斯坦森先生 

 法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拉克鲁瓦先生 

 加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纳·埃法赫-阿彭滕 

 希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瓦西拉基斯先生 

 日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余先生 

 秘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托-贝纳莱斯先生 

 俄罗斯联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罗加乔夫先生 

 斯洛伐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布里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 . . . . . . . . . . 皮尔斯女士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 . . . . . . . . . . . . . . . . . 马农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布伦契克先生 
 
 
 

议程项目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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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时 3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

中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

事规则第 39 条，向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路易斯·莫

雷诺-奥坎波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先生在安理会议席

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

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国际刑事法院

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先生通报情况，我请

他发言。 

 莫雷诺-奥坎波先生：我很高兴有这次机会向安

理会通报我办公室自我上次6月份报告以来的工作情

况。 

 我的办公室目前即将结束一项调查，并结束收集

充分证据工作，以确定达尔富尔一些最严重犯罪中负

有最大责任的那些人。证据提供的合理依据认为，在

达尔富尔发生最严重的罪行期间，已查明的一些个人

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包括迫害、虐待、谋杀

和强奸罪。 

 在整个过程，我投入了大量资源，并认真关注证

据可否采用的问题。今年 11 月，我请苏丹政府提供

有关其国家诉讼程序的最新资料。自从我的报告提交

安理会以来，我已收到苏丹政府的正式答复，报称有

14 人因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而遭到逮捕。

这些迹象似乎不会使现有案件不可受理，因此，我计

划在 2007 年 2 月前最终确定是否向法官交付。苏丹

政府在其答复中指出它以前曾在调查达尔富尔危害

人类罪方面给予合作，并重申它致力于继续与国际刑

事法院合作的原则。因此，我请它给予合作，为我办

公室的代表 1 月份访问苏丹提供便利，以收集有关这

些动态的资料。 

 通过这些进展，我根据《罗马规约》以及安理会

在其第 1593（2005）号决议中确定的任务履行职责。

自该决议通过以来，达尔富尔的暴力持续不断，而达

尔富尔人民，包括数百万流离失所者，他们的苦难更

加深重。另有报道说，暴力会扩散到乍得和中非共和

国，颇为令人担忧。 

 安理会认识到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有助于加强安

全，并且向达尔富尔境外那些个人发送出重要警告，

要不然他们可能为了达到其目的而诉诸暴力和实施

犯罪。 

 我的办公室无法调查受到指控的所有数百起刑

事事件，也不可能起诉受到指控的达尔富尔犯罪事件

的全部犯罪者。因此，我重点关注最严重的事件和对

这些事件负有最大责任的个人。对据说在达尔富尔所

犯罪行的整体进行分析后，我重点收集2003年和2004

年的一系列事件的证据，而且是集中在有记录表明犯

罪数量最大的时段和地点。 

 办公室从各种渠道收集了证据，以平等、独立和

公正的方式彻底调查可定罪及可免除责任的事实。这

些渠道包括受害人和苏丹官员的陈述、达尔富尔问题

国际调查委员会收集的数千份文件和全国调查委员

会提供的资料以及安理会、各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编写

的文件和材料。 

 苏丹政府参与了这一进程。我要忆及的是，2006

年 5 月，苏丹当局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对我办公室

提出的问题作出了答复。该报告从苏丹政府的角度简

要地叙述了冲突的各个阶段，提供资料说明在达尔富

尔运作的军事和安全机构及其他冲突方开展的活动，

以及规定如何实施军事行动的法律制度。报告提供了

补充资料，介绍我办公室的代表和军官 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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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土穆举行的会议。2006 年 8 月，我办公室的代表

再次前往苏丹，与两名高级别文职官员和军官面谈。

这些人因其职位和职责掌握着有关驻达尔富尔安全

部队的各项活动和其他冲突方行为的情况。 

 与受害者接触始终是我办公室的优先事项。自调

查开始以来，达尔富尔工作队前往 17 个国家执行了

70 多项任务，筛选了数百名潜在的证人并采集了 100

多份正式的证人陈述，其中有许多是受害人的证词。 

 在对证据进行仔细评估的基础上，我的办公室查

明了一些最严重的犯罪事件，以及一些可被认为负有

最大责任的个人。这些证据证明，确实犯了大量属于

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范围内的罪行。其中包括诸如

迫害、谋杀和蓄意杀害、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不人道行为、残酷虐待、对个人尊严的侵犯行为和掠

夺等危害人类罪，以及以诸如蓄意杀人、司法外杀人、

强奸以及对平民的有意袭击等战争罪。 

 在先前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我强调了这样的事

实：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终审法院。凡案件属于下列

情形才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如果由我的办公室提交

法院的案件没有进行国家调查或起诉的，或虽然正在

进行或已经进行调查或起诉，但由于不愿意或没有能

力真正进行调查或起诉，而使这种调查或起诉失去意

义的。 

 在对苏丹的四次访问中，每一次访问我的办公室

都会见司法和法律干事、达尔富尔特别法院的代表以

及司法部和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的官员。今年 6月，我

的办公室得到的资料表明，特别法庭审判了六个案

件，共涉及不到 30 名嫌疑犯。那些嫌疑犯中包括 18

名低级军官，其余均为平民。当时，司法调查委员会

尚未完成任何调查或起诉，而特别起诉委员会正在继

续调查一个事件，并在与另一个事件有关的案件中将

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一些个人判为无罪。2006 年

11 月，苏丹政府向我的办公室提交了更多的资料，有

关据说是一些强奸案的起诉，涉及警察和正规部队人

员。 

 有必要重申，对证据可否采用所作的评估不是对

苏丹的整个司法体系的评判，而是评估苏丹政府是否

针对由我的办公室为起诉而选定的案件进行了真正

的诉讼。在这方面，一个案件涉及已查明犯罪者犯有

罪行的具体事件。 

 我的办公室已评估苏丹当局是否正在，或已经针

对这些事件以及本案中查明的个人进行真正的国家

诉讼。像我在前面表示的那样，自从提交我的报告以

来，苏丹政府已写信正式表示，在调查达尔富尔发生

的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行司法调查委

员会进行的调查工作中有了一些进展，包括逮捕了 14

名涉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的个人。所说

明的这些情况似乎并不表明本案不可受理。因此，我

计划在 2007 年 2 月之前完成向法官们提交此案，并

加强必要的保安措施。 

 我将要求苏丹政府合作，以便利我的办公室成员

于 1 月访问苏丹，收集有关上述事态发展的进一步资

料。在那次访问中，重要的是能查阅相关文件，并能

与被拘押的那些个人面谈。 

 秘书长和安理会对达尔富尔正在发生的暴力以

及有关暴力正在蔓延到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报道表

达了严重关切，我有同感。那些罪行的犯罪者正在阻

挠在实现达尔富尔以及邻国的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

进展。 

 尽管冲突的一些当事方签署了《达尔富尔和平协

定》，但几乎每天都继续出现有关严重罪行的指控，

其中一些罪行可能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辖范

围。各个运动内部的派别之间，以及不同运动之间的

暴力冲突已导致大量平民被打死。还有令人不安的报

道称，犯下的罪行与过去犯下的罪行有类似的形式，

重复出现。其中一些报道说，在苏丹安全部队成员支

持下，武装民兵对平民点进行了袭击。仍然有大量关

于强奸和性攻击事件的报道。 

 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维和人员的袭击是达尔

富尔目前局势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仅在 7 月和 9 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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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有以下报道：劫持了 21 个人道主义运输车辆，

并伏击和抢劫了至少 31 个车队，导致 6 名人道主义

工作人员和两名军事观察员的死亡。这些事件以及其

他此类袭击事件导致一些组织从达尔富尔撤出，以致

进一步加深了苦难，并危及数以百万计流离失所者的

生命。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这种袭击构成属于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权范围内

的战争罪行。我的办公室继续收集与那些袭击和对袭

击负有责任者有关的资料，并可能在法院中采取进一

步的行动或向其他有关当局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据报道，在达尔富尔持续存在的缺乏安全状况也

蔓延到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导致指控在那些国家的领

土上犯下的罪行。11 月 1 日，乍得政府加入了《罗马

规约》。因此，《规约》将在 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中非共和国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因此，我的

办公室正在密切注意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局势，以及

这些局势与达尔富尔的局势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非洲联盟的合作对在目前和今后的调查中取得

进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继我在 6月在安理会中作的

简报之后，我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一道访问了亚的斯

亚贝巴，以便向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介绍国际

刑事法院的活动，包括与达尔富尔有关的活动。我还

会见了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科纳雷先生，以及和平与

安全事务专员吉尼特尔大使。那次访问提供了一个宝

贵机会，用以交流关于达尔富尔局势的看法和加强对

法院程序与工作的了解。我正在考虑去布拉柴维尔访

问，以会见非洲联盟主席，而且我打算在 2007 年与

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举行进一步通报会。 

 我的办公室 2006 年 2 月转交非洲联盟驻苏丹特

派团（非盟特派团）的协助请求也有进展。非盟特派

团于 6 月提供了第一批资料，我们正在努力收集所要

的其余资料，并正在拟定更多的协助请求函。 

 我曾在若干场合重申，苏丹政府参与该进程对于

确保公正调查和确保对达尔富尔境内事件的看法尽

可能平衡具有重要意义。2005 和 2006 年向苏丹政府

提出了各种协助请求。2006 年 6 月向苏丹当局提出了

一项详细请求，包括一项要求提供具体文件和准许为

采访目的而接触文职与军事官员的请求。 

 正如我早在 2006 年 8 月指出的那样，我的办公

室的代表去了苏丹，与两名政府高级官员举行正式取

证面谈；因其地位，这两名官员能够提供有关达尔富

尔冲突和安全部队及其他团体活动的资料。还会见了

其他官员，这些官员提供了关于国家司法进展的最新

情况。还提供了数量有限的文件。 

 若干要求提供文件和准许面谈的请求尚未得到

答复，而这仍是真相调查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将

继续寻求从苏丹政府那里得到该资料，而且我将随时

向安理会通报这方面的进展。 

 通过将达尔富尔局势移交法院，安全理事会再次

申明，和平与安全需要正义。这不仅涉及过去的罪行，

而且涉及目前的罪行，而目前的罪行正在延长包括流

离失所者营地中人们在内的数百万最脆弱者的痛苦，

而且正在威胁达尔富尔边界以外的稳定。 

 在我的办公室努力完成调查和提出有关第一个

案件的证据时，它向那些正在考虑进一步犯罪的人发

出一个信号：他们这样做是不会不受惩罚的。这个信

号的强弱和影响取决于安理会、苏丹政府和其他有关

国家的支持和合作。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莫雷诺-奥坎波

先生向安全理事会作了通报。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请安

理会成员在本次会议结束后举行一次非公开会议。 

 下午 3时 40 分散会 

 

 


